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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热议

大企业应有恻隐之心

腾讯对于判决结果不满，要提

起上诉，这个决定极不明智。从人

道主义的角度来说， 毕竟人死为

大，范某的死亡对原告家庭的打击

是毁灭性的。 作为一个大公司，应

具有起码的恻隐之心。一个生命之

于一个家庭和5万元之于一个财大

气粗的企业， 没有什么可比性。任

何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企

业，都会站在受伤家庭的一边。

■杨明哲

腾讯又充当一次替罪羊

记得前阵子的“3Q”大战时，

全网民一起反抗腾讯的窥探私隐

行为，而今天，司法竟然怪责腾讯

没有窥探私隐。大难过后，腾讯又

充当一次替罪羊，5万多的赔款对

腾讯来说是凤毛麟角，想开些就当

为偷窥隐私报了一次不平。

■沙克

网络运营商

无权窥看用户的通信

法律只是赋予了国家权力机

关有相应的监管权力，比如公安可

以合法的进私人场所，这是正正当

当的。但是你要求社区管理员也进

入私人场所来监控，这就是名不正

言不顺，是在搞“无间道”，是违法!

■活力龙

从社会学意义上

给我们上了一课

这次腾讯的被判担责，从社会

学意义上给我们上了一课，它不仅

有助于提升我国依法治网的水平，

更有助于提高网站管理人员的法

律意识。是对互联网媒介和新通讯

手段长期以来久已习惯、近乎理所

当然的一种无责无为状态的警示

与警醒。 ■墨菲

腾讯有责任关闭

自杀这类不良QQ群

这类QQ群误导网友特别是

涉世不深者，害人不浅。前不久，一

对家长在自己的女儿失踪后发现

自己女儿加入了自杀QQ群，女儿

的QQ头像是一个“哀”字，聊天记

录都是讨论如何死亡的文字。自杀

QQ群成了“死亡推手”，对于这样

的灰暗虚拟空间，腾讯理当及时删

除。 ■鸟雀

问责不应轮到腾讯

腾讯QQ只提供了一个信息

传播的载体， 要这个载体去监管

信息内容本身是不合理的。 就这

个即时聊天工具而言，并不直接产

生信息，问责不应轮到腾讯。如在

团伙犯罪的共犯之间通过手机联

系，难道移动电话运营商也有义务

去监控人们短信或通话内容中有

没有谋划犯罪的内容吗？ ■普嘉

2名青年通过“死亡QQ群”邀约自

杀，浙江丽水莲都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腾讯公司未采取措施停止传输“相约自

杀”这一可能危害他人生命健康身体权

的信息，不履行监控、事后处理的法定

义务，应承担10%的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 该判决将QQ群视为公

共空间，并认为腾讯公司有义务审查群

空间信息，无疑变相赋予了腾讯公司将

来有权进入群空间，窥视用户的隐私交

流。如果该判决不予纠正并形成判例的

话，将产生消极后果。

本案的关键在于对于QQ群是属于

私人空间还是公共空间的认定。笔者认

为，QQ群类同于现实的熟人圈子、亲属

圈子，群友之间的交流，如同于熟人之

间、亲属之间小范围内的情感、观念交

流。这种交流的内容在群友之间带有公

共性质，但是对于群友之外的社会则属

于隐私空间。正是其所具有的相对隐私

性，赋予了群友之间情感交流、观念交

流的安全感、信赖感。如果赋予其他公

司对于群空间的交流以窥探、监督的权

利，那么这种群友之间的隐私性就被打

破了，所谓群的存在价值也就不复存在。

正如同于现实空间小型聚会不容许其他

人任意打破， 虚拟的群空间的隐私性也

属于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的延伸。

表面上看起来，浙江丽水法院的判

决增大了相约自杀受害人的索赔实现

的可能性，因为腾讯公司的赔偿能力肯

定是大于普通个人的，似乎是达到了个

案公正。但是，这种判决对于腾讯公司

今后的经营，也对其他聊天软件提供者

的经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既然法院认

定此类聊天软件提供者如果不对聊天

的内容进行监管是错误的，那么，反面

解释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些聊天软件的

提供者可以进入聊天空间，至少是小型

聊天空间窥探聊天的内容，如此结果是

非常可怕的。

鉴于该案可能导致的侵犯个人隐

私的严重后果， 笔者希望能引起社会，

尤其是法律人士的关注。

法院审理认为，张某多次在不同的

QQ群上向不特定的对象长期公开告示

自杀邀请，被告腾讯公司也一直未对这

种可能侵害他人生命健康权益的有害

信息采取措施，致使范某与被告张某相

约并实施自杀。

运营商有没有审查用户通讯信息的

能力我们姑且不论，从本案的判决来看，

至少可以肯定的是， 法院认可运营商具

有审查用户通讯内容的义务。 考虑到案

中“张某多次在不同的QQ群上向不特定

的对象长期公开告示自杀邀请， 被告腾

讯公司也一直未对这种可能侵害他人生

命健康权益的有害信息采取措施， 致使

范某与被告张某相约并实施自杀” 的判

据，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法院也是认可运

营商既有对用户通信内容进行审查的义

务， 更认可其有对用户通信内容进行各

种价值判断并进行技术处置的权力呢？

显然，运营商对普通用户通讯信息

进行监控并肆意处置会对用户的财产

安全等带来极大隐患，更容易侵犯普通

用户的隐私权利。从此前的360大战QQ

的事件中也不难看出，实际上，各运营

商对用户通讯信息监控是普遍存在但

都羞于承认。本次判例也说明，法律机

构对于运营商监控用户信息保持着一

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暧昧态度。

所以，在法律明修“保障普通人私

密信息不受侵犯” 栈道而运营商暗渡

“监控所有通讯信息” 陈仓的现实条件

下，法律对网络运营商赋予了主动审查

内容的义务，但更不能无视普通用户通

讯安全、 隐私信息不受侵犯的权利。这

个案例不能说明一切，但却给以后的网

络侵权案件提供了范本，它会导致两种

可能的结果：一是网络运营商今后会因

给用户造成间接损失而面临诸多类似

的起诉， 这加大了网络运营商的风险；

二是网络运营商因为审查义务为借口

对用户通信内容和隐私安全进行侵犯，

而这一切，都将在合法的外衣下进行。

是以在当下，重视网络运营商的审

查义务自不可免，而坚持声张普通人不

被窥探和侵犯的权利更是重中之重。权

利和义务对等，方为法治精神。

■邓汉刚 http://blog.voc.com.cn/gangber

运营商审查义务与公民隐私权要对等

■孔德峰http://blog.voc.com.cn/blog.php?uid=45139

危险的“QQ相约

自杀案”判决

■周文渊 http://blog.voc.com.

cn/675772120

当下，不少民事赔偿案件判决

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秘诀，即“谁

有点钱，就叫谁负点责”！

大学生QQ相约自杀， 腾讯被

判承担10%的责任。不是5%，也不

是15%，恰恰是10%，这有什么法

律依据？ 如此信口开河的原由，不

外乎是因为腾讯公司还有点钱，又

负得起责。假若腾讯公司是个倒闭

企业，想必有关部门是不会想起由

他们负点责的，此事本与他们毫无

干系！设想大学生相约自杀不是用

的QQ，而是用的手机或固定电话，

按这个逻辑，是不是该要生产手机

或固定电话机的厂家负点责呢？

———牵强得没有边了！

我们常见到：判决交通安全事

故案，交警往往先看看肇事司机有

钱没有，有点钱，没责也判他一点

责；穷得拉屎就不判他责。可见“谁

有点钱，就叫谁负点责”已是一种

不鲜的社会现象。

“谁有点钱，就叫谁负点责”是

一种“削尖”的作法。谁“冒尖”就

“削平”谁！只图执行相对容易，把

法律放一边，不图社会效果。

判决刑责民责，要看其究竟有

多少责，就负多少责，更要依据有

关法律条文。“谁有点钱，就叫谁负

点责”的做法必须遏止！

岂能“谁有点钱，

就叫谁负点责”

今年6月， 浙江丽水的小张在

一个名为“安魂者殿堂”的腾讯QQ

群上发出消息，邀请有自杀愿望的

人一起自杀， 并留下手机号码。看

到这一消息后，上海某大学的学生

小范与小张取得联系，双方约定到

丽水一起自杀。6月24日早晨，两人

在事先找好的一家旅馆烧炭自杀。

在实施过程中， 小张感到头痛难

忍，决定放弃自杀，但小范坚持继

续自杀并身亡。其后，小范的父母

将小张和腾讯告上法庭。

本月，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法

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腾讯因未

及时对“相约自杀”的内容进行删

除或者屏蔽致使其得以传播，被判

承担10%的责任，赔偿5万元。

■新闻背景


